
 

 

 

 

 

 

戴爾不過莞爾 

  －網路標價錯誤 

李致斐老師   

（律師高考及格）  

 

壹、前言 

近期最火爆之消費者權益新聞，不外乎是

「麥當勞等公司炸油含超標無機砷致癌物」與

「DELL 公司網路標價錯誤」二大議題，前者

涉及到商品責任之議題，後者涉及到網路交易

中之意思表示錯誤、廣告之議題，均是考試上

重點，值得考生嚴加注意與防範。 

本文即著重探討網路交易之標價錯誤之

法律議題研究，此為今年民法總則最熱門之時

事題，希望考生能詳讀，以備不時之需。 

貳、網路標價之性質 

一、要約與要約引誘 

依民法第 153 條規定，當事人間互相意思

表示一致者，契約即為成立。而一方當事

人主動向他方當事人為意思表示者，此意

思表示即係「要約」；而他方當事人得知

要約內容後，經考量願意接受要約內容而

為同意要約內容之意思表示，此即為「承

諾」。 

「要約」須一方當事人向他方當事人表達

「成立契約為目的之意思表示」，於他方

承諾後，即受拘束。若欠缺受契約拘束之

意思表示，而僅在引誘相對人向自己為要

約時，即非屬「要約」，應僅係「要約引

誘」。則對「要約」為同意之意思表示時，

當事人間意思表示即為合致，契約即為成

立；若對「要約引誘」為同意之意思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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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則該同意之意思表示，僅將被認定成

「要約」，須當初為「要約引誘」之一方

當事人得接受而為意思表示，契約始成

立。 

就「要約」與「要約引誘」之區分，應斟

酌交易習慣與客觀有理性第三人之角

度，來判斷究竟當事人所為之表示，可否

認定屬有願受拘束之「要約」或僅係「要

約引誘」。例如就行為人為「價目表寄送」

或「報紙之廣告」等情形，若將之認定為

要約時，則不特定多數之相對人對此價目

表或廣告為同意之意思表示均屬承諾，則

行為人有可面臨無法履約之風險，故應將

價目表寄送與報紙之廣告，視為「要約之

引誘」。 

二、「網頁標示實體商品」之法律性質 

就「網頁上標示實體商品」之情事： 

依多數見解認為一方當事人於「網頁上

標示實體商品」，除有特殊情事足以解釋

當事人之意思為「要約」外，應屬「要

約引誘」之性質，他方當事人訂購之行

為屬要約，一方當事人回函之行為即為

要約引誘。 

就「網頁上標示數位商品（例如軟體

程式出售或資料庫使用）」之情事： 

有見解認為「網頁上標示數位商品（例

如軟體程式出售或資料庫使用）」，則

他方當事人可直接依指示操作，下載

商品，則該網頁標示數位商品之性

質，應屬「要約」1。 

                                                                      
1
 參黃茂榮著，電子商務契約的一些法律問題，載於植根雜

誌，16 卷 6 期，頁 249。 

惟有見解基於下列理由，認為屬「要

約引誘」2： 

要約之當事人須承擔相對人有無支

付能力之風險。縱相對人訂購時提供

個人資料，仍應給予網頁設置人考量

是否與該相對人交易。 

錯誤之要約，僅符合民法第 88 條等

規定情事，始得撤銷，否則即須受拘

束，不得反悔。若網頁有標示錯誤之

情形，即認屬要約，對設置人不免過

苛。 

要約經相對人承認後，契約即成立，

要約人若未能履行契約義務即須負

債務不履行之責任。雖「數位商品」

可以複製方式並無庫存之問題，惟仍

有履行上仍須透過傳輸等方式，應仍

給予網頁設置人考量當相對人訂購

時是否可以順利履行，進而決定是否

與相對人締結契約。 

由上，網頁設置數位商品者仍應僅屬

「要約引誘」。 

另相對人依網頁內容並電子訊息所

傳送訂購之要約，是否可得撤回？依

學者見解認為除當事人另有約定

外，應視電腦收到該訊息是否自動作

業而定。若電腦自動作業時，則不得

撤回；若尚待人工作業接受該訊息，

應可得於作業前撤回該要約之訊息

3。 

就「電視購物之商品」之情事： 

                                                                      
2
 參楊芳賢著，民法債編各論（上），黃立主編，頁 13。 

3
 參黃立著，民法債編總論，頁 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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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數見解認為應仍賦予電視購物業者決

定是否與訂購者締約之空間，應解釋仍

屬「要約引誘」，他方當事人為電話指示

訂購時，為要約。 

參、消保法第 22 條規定之適用 

一、廣告之規範 

依消費者保護法第 22 條第 1 項規定：「企

業經營者應確保廣告內容之真實，其對消

費者所負之義務不得低於廣告之內容。」

其立法意旨企業經營者藉由廣告手段而成

功使消費者與其締結契約後，就此廣告內容

係影響消費者交易判斷之重要事項，企業經

營者當應確保提供予消費者之訊息為充分

且正確4。 

另依公平交易法第 21 條第 1 項規定：「事

業不得在商品或其廣告上，或以其他使公

眾得知之方法，對於商品之價格、數量、

品質、內容、製造方法、製造日期、有效

期限、使用方法、用途、原產地、製造者、

製造地、加工者、加工地等，為虛偽不實

或引人錯誤之表示或表徵。」其立法意旨

係為確保市場之合理交易秩序與公平競爭

環境。 

                                                                      
4
 93 年台上 2103 號判決：「次按企業經營者應確保廣告內

容之真實，其對消費者所負之義務不得低於廣告之內容，

消費者保護法第二十二條定有明文。此係為保護消費者而

課企業經營者以特別之義務，不因廣告內容是否列入契約

而異，否則即無從確保廣告內容之真實。預售屋之購買人

與建商訂定買賣契約時，既無何成品可供檢視，祇能信賴

建商之廣告，建商以廣告內容誘發客戶預購房屋之動機，

且以廣告內容與購屋人洽談該屋之性質，廣告之說明及樣

品屋示範應成為契約內容之一部。」 

二、消保法第 22 條第 1 項之法律效果 

就廣告之地位，依傳統見解，僅屬「要約

引誘」之性質。若廣告內容未納入契約，

該一方當事人縱他方當事人因信賴廣告

內容而為締約時，仍不受拘束，他方當事

人無法請求履行廣告內容。 

企業經營者所為廣告由要約引誘提

昇為「要約」： 

有見解認為企業經營者為吸引消費者締

約所為之廣告時，依消保法第 22 條第 1

項規定，即將廣告從「要約引誘」得地

位轉換成「要約」，消費者依據廣告內容

向企業經營者為意思表示時，該表示行

為即屬「承諾」性質，契約成立而有效

存在，拘束雙方當事人，廣告內容直接

成為契約內容，消費者得請求企業經營

者履行廣告內容5。 

企業經營者所為廣告，僅負履行廣告

真實義務： 

惟多數學者見解認為傳統見解將廣告視

                                                                      
5
 89 年台上 746 號判決：「按消費者保護法第二十二條規

定企業經營者應確保廣告內容之真實，其對消費者所負之

義務不得低於廣告之內容；消費者保護法施行細則第二十

三條亦規定廣告的型式，是指利用電視、廣播、影片、幻

燈片、報紙、雜誌、傳單、海報、招牌、牌坊、電話傳真、

電子視訊、電子語音、電腦或其他方法，可使不特定多數

人知悉其宣傳內容之傳播。預售屋之購屋人與建商訂定不

動產買賣契約時，既無何成品可供實際之檢視，以決定是

否購屋，自當信賴廣告上所載，預售屋之建商以廣告內容

誘發客戶預購房屋之動機，且以廣告內容與購屋人洽談該

屋之性質，該廣告之說明及樣品屋示範應成為契約內容之

一部。準此，企業經營者刊登廣告為『要約』之性質，並

非『要約引誘』。原審認被上訴人刊載上開廣告文宣，及

於銷售現場設有樣品屋，僅作為要約之引誘，其見解已有

可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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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要約引誘，係因運用廣告之人仍應有

考量交易相對人資力及履約能力之機

會，並非看到廣告內容之人而為意思表

示時即應履行廣告內容，若直接將廣告

提昇為「要約」，為廣告之人即喪失考量

相對人資力與履約能力之機會，惟此消

保法上開規範意旨。故考量上開條項之

僅係保護消費者對於廣告內容之信賴，

並兼顧到商業性的言論自由，應認為適

用消保法第 22 條規定之法律效果為消

費者因信賴廣告而向企業經營者為締約

之要約時，企業經營者若願意接受而承

諾致契約成立時，該廣告內容則視為契

約內容，企業經營者負有履行之義務6。 

三、消保法第 22 條第 1 項之要件 

依消費者保護法施行細則第 23 條規定：「本
法第二十二條及第二十三條所稱廣告，指
利用電視、廣播、影片、幻燈片、報紙、
雜誌、傳單、海報、招牌、牌坊、電腦、
電話傳真、電子視訊、電子語音或其他方
法，可使不特定多數人知悉其宣傳內容之
傳播。」因而運用各式使不特定多數知悉

宣傳內容之方法均屬廣告。則消費者得將企

業經營者所為廣告內容主張適用消保法第

22 條第 1 項規定之要件，依學者見解分析

有下： 

                                                                      
6
 92 年台上 2694 號判決：「消費者保護法第二十二條係規

定：『企業經營者應確保廣告內容之真實，其對於消費者

所負之義務不得低於廣告內容』，並未明定『廣告為要約』

或『廣告必為契約內容之一部』，故消費者如信賴廣告內

容，依企業經營者提供之廣告訊息與之洽談而簽訂契約，

於契約中雖未就廣告內容再為約定，企業經營者所應負之

契約責任，仍及於該廣告內容，該廣告固應視為契約之一

部。」 

依一般交易習慣，廣告足以使消費者

產生信賴真實之內容： 

企業經營者就不足使消費者信賴，僅渲

染、噱頭性質之廣告無庸負履行之廣告

內容義務。 

廣告內容屬具體明確而可得實現，客

觀上有查證可能性： 

企業經營者就模糊抽象之廣告內容，亦

無庸負履行之義務。 

由上，消費者主張企業經營者所為廣告內

容，須依一般交易習慣可信賴為真實且客

觀明確可得實現，始得適用消保法第 22

條 1 項規定，請求企業經營者縱未將廣告

內容納入契約內容，亦負履行之義務。 

肆、意思表示錯誤之制度 

一、意思表示錯誤7 

「意思表示」係指表意人將其心中所

欲發生一定法律效果表達於外之行

為。表意人將其心中的話說出來的時

                                                                      
7
 參見 82 年台上 215 號判決：「系爭土地既不能供建築之

用，而被上訴人根據土地登記簿謄本上地目為「建」之記

載，誤認以為可供建築之用而予買受，自係對於買賣標的

物之性質（用途與價值）發生誤認。又自主觀而言，若被

上訴人購地之初，知悉該地不能供建屋之用，必不致支付

上述高價購買，應可斷言。再從客觀而言，上訴人提出之

土地登記簿謄本既記載地目為建，且上開土地周圍復已蓋

滿建物，而上訴人又以建地之價格出售，自足造成被上訴

人對於上開土地產生無任何建築限制之確信，以此，凡一

般人若處於被上訴人之表意人地位，亦易為相同錯誤之意

思表示，茲系爭土地之性質，在交易上確屬重要，被上訴

人依民法第八十八條第二項規定，自得將此項錯誤之意思

表示撤銷。意思表示經撤銷者，依民法第一百十四條第一

項規定，視為自始無效，因此，被上訴人依不當得利之法

律關係，訴請上訴人如數返還買賣價金六百七十二萬元及

其法定遲延利息，於法自無不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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候，從法律上觀點，就得開始解讀表

意人說的話在法律上會不會有意義

以及是什麼樣的意義，此為「意思表

示解釋」。換言之，意思表示解釋是

從法律上的角度去解讀表意人說的

話在法律上意義。至於意思表示應如

何解讀，涉及到意思表示的解釋方

法： 

自然解釋： 

依表意人的真意界定為法律上意義。

依此解釋模式，不會有錯誤之問題。

惟此解釋方法將使相對人面臨不確定

風險，僅少數情形，採此種解釋方式，

例如遺囑行為，強調尊重遺囑人真

意，故採自然解釋。 

共同主觀意思： 

若是相對人所理解之內容與表意人心

中所欲表示的內容相同時，依雙方當

事人所合意內容為準，則非為「意思

表示錯誤制度所處理之對象」。當事人

間若有共識，當以此方式解釋，確保

法律上意義符合當事人共同主觀真

意，維護私法自治原則。 

規範解釋： 

若當事人間未有共同主觀意思，藉由

誠信原則，考量交易習慣，認為在一

個有理性的第三人會如何去理解表意

人所表達行為之意義，即將此客觀第

三人理解定位法律上所解讀的內容。 

「意思表示」會產生錯誤之前提即係相對

人所理解的意思表示之內容與表意人主

觀的意思表示內容並不一致，無法透過共

同主觀意思解讀表意人之表達行為之意

義，即藉由規範解釋來解讀意思表示，惟

所解讀出之內容和表意人心中的意思有

所出入時，即為意思表示錯誤。 

意思表示錯誤應如何解決，立法例上可從

私法自治（強調意思自由）及交易安全二

個角度出發，目前我國民法選擇「折衷說」

處理意思表示錯誤時之當事人間權利義

務關係，規範於表意人陷於得撤銷的錯誤

8且無過失，始得依民法第 88、89 條規定

撤銷錯誤之意思表示9。 

我國民法規範意思表示錯誤之制度

特色，如下： 

錯誤之意思表示有效存在。 

僅於特殊情事下允許撤銷之錯誤意思

表示（有限度）。 

                                                                      
8
 表意人得撤銷的錯誤類型： 

內容錯誤：指表意人表示其所欲為的表示，但誤認其表

示其客觀意義。包括當事人同一性錯誤（弄錯人）、

標的物本身錯誤（例如弄錯標的物型號）、法律行為

性質錯誤（弄錯法律效果） 

表意人知其情事即不為意思表示錯誤（表示錯誤）：通

說見解認為指表意人雖知表示行為之客觀意義，但於

行為時，誤用其表示方法之謂。 

性質錯誤：係指表意人就當事人資格或標的物性質產生

誤認之情事。 

傳達錯誤：係指傳達人未能正確傳達表意人之意思表

示，而產生錯誤。 

動機錯誤：係指表意人所產生意思表示背後的動機陷於

錯誤。通說見解動機錯誤不得撤銷，因動機因素一方

面相對人不易知悉外，而對一般交易上，這也是表意

人自行應承擔的風險。例如股票買賣，隨著股票價格

波動，價格上漲的話，出賣人即就出賣意思表示產生

動機錯誤；價格下滑的話，買受人即就買受之意思表

示產生動機錯誤。 

9
 詳見陳自強著，契約之成立與生效，頁 247。 



 

 

0092009 AUG. NO.93 時事爭點追蹤

錯誤撤銷權之要件，僅考量表意人個

人情事（有無過失），相對人有無過

失，並非撤銷權取得與否之要件。 

意思表示撤銷後，表意人於相對人或

第三人有信賴情事時，依民法第 91 條

須負損害賠償責任。 

伍、實務見解分析 

一、事實摘要 

上訴人經營「網路購物商城」，於網頁中

銷售「電漿電視一台」，市價為 200,000

元，惟因員工疏失，於訂購網頁僅標明

19499 元。被上訴人隨即下單訂購。上訴

人以電子郵件發出「UB MALL 訂購確認

信函」通知被上訴人訂單已成功送出，上

訴人將於七個工作天內寄出商品。 

嗣後上訴人發現錯誤連續以電子郵件發

出道歉啟事函，表示因系統與作業錯誤導

致系爭電視價格刊登錯誤，而撤銷買賣之

意思表示，拒絕給付該電視予被上訴人。

被上訴人即訴請上訴人依約履行。 

二、判決要旨 

台北地方法院 94 年消簡上 7 號判決要旨，

摘要如下： 

上訴人依民法第八十八條第一項規定撤

銷錯誤之意思表示，第八十八條第一項但

書所指過失其過失程度為何？又本件所

致價格錯誤之情事，表意人即上訴人是否

有過失？ 

依民法第 88 條第 1 項規定：「意思表

示之內容有錯誤，或表意人若知其事

情即不為意思表示者，表意人得將其

意思表示撤銷之。但以其錯誤或不知

事情，非由表意人自己之過失者為

限。」，所謂錯誤，乃指意思表示之人

對於構成意思表示內涵之效果意思，

與其表示於外之表示內容，因錯誤或

不知而致生齟齬而言。再者，意思表

示錯誤之態樣原則上分為：動機錯

誤，內容錯誤，表示行為錯誤，

當事人之資格或物之性質的錯誤等

等。而本條所稱「表意人若知其事情

即不為意思表示者」，主要指表示行為

之錯誤而言，即表意人誤為表示其所

意欲者，如誤說、誤寫、誤取等情形，

換言之，即表意人使用了其所不欲使

用的表示方法。系爭電視於 UB MALL 

網路購物商城網頁上所標示之售價

19,499 元，應係出於上訴人表示行為

錯誤所致。 

民法第八十八條第一項但書係規定於

第四章第三節意思表示下，而法律行

為係以意思表示為要素（民法第一百

五十三條規定參照），故關於意思表示

錯誤之撤銷，表意人過失程度之決定

自應依該意思表示之特性、所欲成立

之法律行為內涵加以判斷，法院可以

彈性地權衡、調整雙方當事人之利

益，而不必先機械地界定本項過失之

標準，換言之，在不同之法律行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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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意人有不同之注意義務，相對應之

過失程度即依此而決定。本件網路交

易平台張貼商品資料廣告之方式，對

不特定之消費大眾為出賣一定產品之

要約引誘，其得藉由網路傳播之無遠

弗屆且便捷快速之功能，減少直營銷

售店面設置所需支出之人事成本、場

地租金等消耗，而降低其銷售價格，

俾吸引廣大之網際網路使用者購買其

商品，進行大量之交易，是此種交易

類型實係為上訴人創造龐大商業利

益，相對而言，消費者即被上訴人係

在虛擬網路世界上進行購物，並無實

物可供其檢視判斷，故消費者初僅得

信賴網路廣告之刊載而為購買與否之

決定，上情均為兩造所不爭執，被上

訴人顯然負擔較上訴人更大之風險。

依前開關於民法第八十八條第一項但

書過失程度酌定之說明，及參酌同法

第二百二十條第二項前段規定，上訴

人就系爭電視價格在網路廣告上刊載

錯誤之疏失，顯應負較高度之善良管

理人注意義務，在本件關於上訴人標

售價格意思表示之錯誤，判斷過失程

度應視其有無抽象輕過失為據。則本

件上訴人對於上網販售之商品資料標

示（包括售價在內），既然設有雙重之

核對機制，現僅因其輸入人員、網路

部專人未能善盡逐欄核對職責，而疏

未注意極具交易重要性之系爭電視售

價在檔案上所生錯誤，核其疏失程度

顯難認已盡所負善良管理人之注意義

務。末按，債務人之代理人或使用人，

關於債之履行有故意或過失時，債務

人應與自己之故意或過失負同一責

任，民法第二百二十四條定有明文，

準此，綜觀前揭相關事證，上訴人應

就其輸入人員、網路部專人之過失負

同一責任，其有抽象輕過失，即堪認

定。 

上訴人得否撤銷其所為之意思表示

（含被上訴人知否系爭電視價格錯

誤）？ 

按意思表示錯誤之理論旨在調和表意

人與相對人之利益，表意人得否撤銷

其錯誤之意思表示，除行使時間上有

限制外（見民法第九十條規定），另須

非由表意人之過失所生者，已於前

述。然則，判斷應否允許表意人撤銷

其錯誤之意思表示時，相對人是否有

值得保護之信賴存在、允許表意人撤

銷是否會害及交易安全，以及相對人

之主觀心態等，自應一併審酌。此必

須依據雙方當事人之市場地位與締約

之期待、交易之過程與實情等具體狀

況，以及在該具體狀況下，允許相對

人利用表意人之錯誤是否合理等因

素，個別加以判斷。其中關於相對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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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有值得保護之信賴存在，可資判

斷之狀況類如：相對人對錯誤有無認

識之可能性，或者相對人未因表意人

之意思表示而有所為，例如尚未因開

始履行契約或為其準備而有所支出

等。 

又 93 年間市售同型號電漿電視市場價

格在 200,000 元上下。又系爭電視銷售

時 UBMALL 網路購物商城網頁上，

係將系爭電視之介紹內容與同廠牌 42

吋電漿電視一項並列，而同廠牌 42 吋

電漿電視銷售價格 已達 234,190 元，

但系爭電視網頁上標價卻僅為 19,499

元，相較之下明顯偏低。況上訴人販

售系爭電視並非採取超低價競售之手

法，亦如前述，被上訴人居於一般消

費者之地位，以社會上相同經驗智識

之人、處於相同之狀態下，應可判斷

知悉此網頁上所登載之系爭電視銷售

價格 19,499 元有相當之可能係出於誤

載，被上訴人對系爭電視售價表示錯

誤應有認識之可能性。其次，被上訴

人並未開始履行買賣契約即給付系爭

電視價金予上訴人，乃其所自陳者（見

原審卷第 2 頁）；而被上訴人亦無在訂

購系爭電視後有為履行契約而有所支

出之情事存在。益徵，被上訴人迄今

尚無足資值得保護之信賴存在。 

又「權利之行使，不得違反公共利益，

或以損害他人為主要目的。行使權

利，履行義務，應依誠實及信用方

法。」，民法第一百四十八條定有明

文。本條所稱權利之行使，是否以損

害他人為主要目的，應就權利人因權

利行使所能取得之利益，與他人及國

家社會因其權利行使所受之損失，比

較衡量以定之。倘其權利之行使，自

己所得利益極少而他人及國家社會所

受之損失甚大者，非不得視為以損害

他人為主要目的，此乃權利社會化之

基本內涵所必然之解釋。衡量上訴人

因此等包括被上訴人在內之 190 位消

費者行使買賣契約上權利所受損失甚

鉅，及被上訴人受領系爭電視後所得

之利益尚微，若不允許上訴人撤銷其

錯誤之意思表示，顯有違誠信原則。 

綜前所述，衡量兩造之利益、被上訴

人是否有值得保護之信賴存在等情狀

後，本諸錯誤之理論係在調和表意人

與相對人之利益的規範目的觀點，應

允表意人即上訴人依據民法第八十八

條第一項規定撤銷其錯誤之意思表

示。 

本件判決最後認定上訴人陷於標價錯誤

之意思表示，依抽象輕過失標準判斷，雖

有過失，惟因被上訴人應可預見該標價極

不合理，屬錯誤情事，並無信賴足以保護

之必要，再參酌誠信原則，衡量雙方所得

利益及損失，認定雖上訴人有過失，仍得

撤銷該錯誤之意思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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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評析 

本件判決突破原本民法意思表示錯

誤架構，認定縱表意人雖因過失而錯

誤之意思表示，惟若有下列情事，仍

例外肯認表意人得撤銷錯誤之意思

表示： 

相對人無足資值得保護之信賴存在，

例如相對人對錯誤有認識之可能性，

或者相對人未因表意人之意思表示而

有所為（例如尚未因開始履行契約或

為其準備而有所支出等）。 

表意人若承擔錯誤意思表示之拘束力

所受損害，與相對人所得利益極少，

則可得視為以損害他人為主要目的。 

上開見解在欠缺信賴保護與誠信原則衡

量，表意人縱因過失所為錯誤意思表示仍

得撤銷，即將風險轉由相對人負擔，調整

原本意思表示錯誤架構，是否往後實務見

解所維持，值得觀察，惟此判決結構完

整，說理明確，值得參考。 

陸、案例擬答 

一、案例 

甲電子商品專賣公司，於網站上進行促銷活

動，欲將一批超薄省電之筆記型電腦以定價

之 7 折出售，卻於網頁上誤登為 0.7 折，頓

時吸引瘋狂網友透過甲公司之網路訂購系

統訂購筆記型電腦。甲公司之電腦系統於收

到消費者之網路訂購單後，均即自動回函表

示收到訂單，並指示消費者須於一定期間前

匯款至甲之銀行帳戶，否則訂單即取消。其

後，乙消費者將款項依指示匯入款項，遲未

收到貨物，經向甲公司查詢，甲公司始表明

因標價錯誤，該訂單全取消。請問，乙可否

主張甲須履行該買賣契約？ 

二、擬答 

甲公司與乙消費者之間買賣契約有

效存在。 

就「網際網路中以網頁中出售特定之

實體商品」應屬要約或承諾，有學者

見解認為網頁之內容與價目表寄送、

一般廣告無異，均係屬為吸引不特定

之人而為締約之意思表示，應係「要

約引誘」。 

本件甲公司於電腦網頁上之單純促銷

活動若認係屬要約之引誘，乙消費者

訂購即為要約，甲公司之電腦系統於

收到消費者之網路訂購單後，均自動

回函表示於一定期間匯款，應可認為

甲已承諾，故甲公司與消費者間成立

有效買賣契約。 

甲公司依消費者保護法第 22條規

定，負有履行廣告內容之義務。 

消費者保護法第 22 條規定，企業經營

者應確保廣告內容之真實，其對消費

者所負之義務不得低於廣告之內容。

多數見解認為此條項所指之廣告應視

為要約引誘之性質，因廣告仍必須考

量交易相對人之資力等特性，若將「廣

告」即認定係「要約」，一經消費者承

諾則為廣告人沒得考量，但此非消保

法規範意旨。考量此條項立法意旨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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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保護消費者因信賴廣告內容而締結

契約後，其契約地位應如同廣告內容

之法律地位，但同時也兼顧到商業性

的言論自由，此條項之法律效果應係

將廣告內容當作是消費者與企業經營

者之間所為之契約內容，而受其拘束。 

又按意思表示之內容有錯誤，或表意

人若知其事情即不為意思表示者，表

意人得將其意思表示撤銷之。但以其

錯誤或不知事情，非由表意人自己之

過失者為限，民法第 88 條第 1 項定有

明文。至於「過失」之判斷標準，實

務見解多採「具體之輕過失」之標準，

其理由係「錯誤」之發生，鮮有非由

於表意人過失者，故如解為抽象之輕

過失，則表意人幾無行使撤銷權之機

會，惟若解為重大過失，撤銷權之行

使機會過多，又有礙於交易安定，是

採具體輕過失較能有所兼顧，亦即以

表意人主觀上是否已盡其與處理自己

事務同一之注意為判斷。而學者見解

多認為應多顧及交易安全，而以抽象

輕過失為標準，較為合理。 

本件甲公司於網頁上標價為 0.7 折，依

消費者保護法第 22 條規定，該折扣即

為契約內容，甲公司僅得向消費者請

求 0.7 折之價金給付。惟此與甲公司心

中真意不符，屬意思表示錯誤之表示

錯誤，若甲公司無法證明其標價錯誤

並已盡善良管理人注意義務而無無過

失之情事，即不得撤銷其意思表示，

應依約履行。 

乙已依約履行，有足資信賴保護必

要，甲公司不得撤銷意思表示。 

有實務判決突破原本民法意思表示錯

誤架構，認定縱表意人雖因過失而錯

誤之意思表示，惟若有下列情事，仍

例外肯認表意人得撤銷錯誤之意思表

示： 

相對人無足資值得保護之信賴存

在，例如相對人對錯誤有認識之可能

性，或者相對人未因表意人之意思表

示而有所為（例如尚未因開始履行契

約或為其準備而有所支出等）。 

表意人若承擔錯誤意思表示之拘束

力所受損害，與相對人所得利益極

少，則可得視為以損害他人為主要目

的。 

本件甲公司於網頁上標價為 0.7 折，乙

已依該內容匯款至甲公司帳戶，已為

履行契約內容，顯有信賴保護之必

要，故縱依上開實務見解，甲公司仍

不得撤銷其錯誤意思表示。 

 


